
2018年，我国开始对部分行业试点退还部分增值税留抵退税。自 2019年 4 月 1

日起，我国开始全面试行增值税留抵退税制度，不再区分行业，只要增值税一般

纳税人符合规定的条件，都可以申请退还规定部分的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。

不少企业在去年就申请了第一次做增量增值税留抵退税，目前正在准备第二次留

抵退税中，以下我们就第二次申请退税的三个注意事项给大家展开介绍。

（需要注意的是，先进制造业和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增值税留抵退税

制度适用《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》（财

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0年第 8 号）、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明确部分先进制

造业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的公告》（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19年第 84 号），

本文不对这两类特殊行业进行讨论）。

注意事项一：二次申请时计算“增量留抵税额”以 2019年 3月为基期

很多财务在 2019年 10 月首次退税后对于第二次退税的计算依据有疑问，主要来

源于增量留抵退税额为以下哪种：

1、 与 2019年 3 月底相比新增加的期末留抵税额；

2、 与 2019年 9 月底相比新增加的期末留抵税额；

在这里笔者给大家明确，不管是第几次申请都应该是与 2019年 3 月底相比新增

加的期末留抵税额， 根据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

关政策的公告》（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年第 39号）（以下简称



2019年第 39 号文）的第八点第二条规定，增量留抵税额是指与 2019 年 3月底

相比新增加的期末留抵税额。

注意事项二：与首次申请要间隔最少半年，且满足 5 个必要条件

符合以下条件的纳税人，可以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增量留抵税额：

1.自 2019年 4 月税款所属期起，连续六个月（按季纳税的，连续两个季度）增

量留抵税额均大于零，且第六个月增量留抵税额不低于 50万元；

2.纳税信用等级为 A 级或者 B级；

3.申请退税前 36个月未发生骗取留抵退税、出口退税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情

形的；

4.申请退税前 36个月未因偷税被税务机关处罚两次及以上的；

5.自 2019年 4 月 1 日起未享受即征即退、先征后返（退）政策的。

需要注意的是，连续期间是不可以重复计算，意思就是如果 2019年 10 月份申请

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退税的，下一次申请起码要在 2020年 4 月份及以后，往后

的申请以此类推。

注意事项三：进项构成比例的计算要准确

在计算当期允许退还的增量留抵税额时，第一步首先是计算进项构成比例；

第一次申请时基本上大家都不会有什么疑问，但是到了第二次申请，很多企业就

犯了错误，错误在什么地方呢？

我们来看进项构成比例的计算公式：

已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（含税控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）、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

缴款书、解缴税款完税凭证注明的增值税额/全部已抵扣进项税额



各项税额确认不难，计算也很简单，错误来源于很多企业会在 2019年 10 月至

2020年 3 月抓取以上进项税额的数据，但正确的取数期间应该是 2019年 4 月至

申请退税前一个月税款所属期。就是说，如果 2020年 7 月申请，那么上述公式

的进项税额期间应 2019年 4 月-2020 年 6月（所属期）。

2019年第 39 号文第八点第三条规定，进项构成比例为 2019 年 4月至申请退税

前一税款所属期内已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（含税控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）、海

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、解缴税款完税凭证注明的增值税额占同期全部已抵扣

进项税额的比重。


